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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CT積金之選
之總說明書的第二份補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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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為BCT積金之選（「本計劃」）日期為 2018年 4月 23日的總說明書（經日
期為 2018年 8月 16日的第一份補編修訂）（「總說明書」）的第二份補編（「第二
份補編」）。此第二份補編構成總說明書的一部分並必須與總說明書一併閱
讀。

我們已編製此綜合額外更改報表，以補充總說明書所載的資料。銀聯信託
有限公司（「受託人」）願對此第二份補編所載資料於此第二份補編日期的準
確性承擔責任。總說明書可從受託人的網站 (www.bcthk.com)下載或聯絡受託
人索取。

以下列表左欄所示頁碼指總說明書的現行版本的相關頁數。除非在此第二
份補編另有定義，否則在此第二份補編所用詞語具總說明書賦予的相同涵
義。

即時生效的變更

第 42頁 刪除「3.投資及借貸」一節中「3.6預設投資策略」分節內標題為
「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費用及實付開支」的次分節的第二段，並
以下文取代：

「上述服務付款總額包括但不限於就本計劃及各預設投資策略
基金的相關基金的受託人、管理人、投資經理、保管人及保薦
人，以及各方任何獲授權代表所提供服務而支付或應付的費
用，而該等費用乃按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相關基金的資產淨
值的某一百分比計算，惟並不包括由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
相關基金招致的任何實付開支。有關進一步詳情，請參閱第 7
節「收費」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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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3頁 刪除「7. 收費」一節中「7.1 收費」分節內標題為「(A)計劃參加費及
年費」的收費表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
(A) 計劃參加費及年費
費用類別 現行收費（港元） 付款人
計劃參加費 1 現行豁免 僱主及 / 或僱員成員 / 

個人帳戶成員
計劃參加費 1 港幣 500元 * 自僱人士
年費 2 不適用 不適用
* 受託人 / 保薦人可全權酌情決定豁免自僱人士的計劃參加
費。」

第 63至
64頁

刪除「7. 收費」一節中「7.1 收費」分節內標題為「(C)成份基金的費
用、開支及收費（包括相關基金的費用、開支及收費）」的收費
表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
(C) 成份基金的費用、開支及收費（包括相關基金的費用、開支
及收費）
費用、
開支及
收費
類別

成份基金名稱

現行收費率
（按每年資
產淨值的%
計算）

從以下項目
扣除

基金管
理費 7

BCT中國及香港股票基金 1.43% 有關成份基
金及核准匯
集投資基金 
/ 緊貼指數
集體投資計
劃資產

BCT 亞洲股票基金 1.50%
BCT 歐洲股票基金 1.50%
BCT環球股票基金 1.44%
BCT恒指基金 0.75% – 

0.80%
BCT大中華股票基金 0.99%上限
BCT世界股票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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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CT儲蓄易 2040基金 1.45%上限
（該費用將
於達到適用
目標年份
的年初（即
1月 1日）之
五年前減少
至 1.2% 
上限）

BCT儲蓄易 2035基金
BCT儲蓄易 2030基金
BCT儲蓄易 2025基金

BCT儲蓄易 2020基金 1.2%上限
BCT E90混合資產基金 1.44%
BCT E70混合資產基金 1.44%
BCT E50混合資產基金 1.44%
BCT E30混合資產基金 1.44%
BCT靈活混合資產基金 1.32%上限
BCT核心累積基金 0.75%
BCT 65歲後基金 0.75%
BCT人民幣債券基金 1.175%
BCT 環球債券基金 1.40%
BCT港元債券基金 0.9995%
BCT強積金保守基金 0.88%

其他開支 每個成份基金需承擔有關基金運作及延
續的成本及開支，包括補償基金的徵費
（如有）、計劃成立成本（儘管將不會就
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收取成立成本）、彌
償保險費、次保管人費用（如適用）、核
數師費、法律服務費和成份基金層面
的許可費用（僅適用於BCT恒指基金） 
等。若干與核心累積基金及 65歲後基金
有關的經常性實付開支，須受該等基金
資產淨值的 0.2%的法定年度上限所規
限，且不會向該基金收取或施加超出有
關限額的經常性實付開支。
（如需詳情，請參考「說明」之第 III部
分）。

有關成份基
金及核准匯
集投資基金
資產（倘有
關開支並非
直接歸屬於
某一基金，
則各基金將
按資產淨值
之比例承擔
開支）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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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3頁 刪除「7. 收費」一節中「7.1 收費」分節的第一段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下表載列參與僱主及成員於參加計劃時及之後或須支付的費
用及開支。各類收費的釋義及說明載於表格之後，以供參考。
[註 :於本總說明書所使用的「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用」及「保
薦人費用」將分別指信託契約所定義的「受託人及行政費用」及
「保薦人費用」。]」

第 65頁 刪除「7. 收費」一節收費表後及於標題「釋義」前的段落，並以下
文取代：

「受託人 / 保薦人可透過把若干回贈貸記入以下成份基金內，以
維持以上 (C)部份的收費表所載的該等成份基金的現行基金管理
費水平：

1. BCT大中華股票基金
2. BCT世界股票基金

為達致現行基金管理費水平，各成份基金相關的回贈總和可能
不同。目前，就BCT大中華股票基金及BCT世界股票基金而言，
受託人 / 保薦人分別支付不多於其資產淨值年率 0.04%及不多於
其資產淨值年率 0.42%的回贈。」

第 66頁 刪除「7. 收費」一節中「7.1 收費」分節下「釋義」標題為「基金管理
費」的第七點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7.「基金管理費」指計劃受託人、管理人、保管人、投資經理及
保薦人就向有關基金所提供的服務所收取的費用。金額一般按
基金資產淨值的某一百分比計算。就核心累積基金及 65歲後基
金而言，須付予上述人士或其獲授權代表的基金管理費只可以
（強積金條例所列的若干例外情況除外）按該預設投資策略基金
的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計算。這些基金管理費亦須受相等於該預
設投資策略基金每年資產淨值的 0.75%的法定每日上限所規限；
此上限涵蓋該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相關基金的基金管理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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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7頁 删除「說明」下第 I部份「成份基金」下標題為「管理費」的第一段，
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管理費：管理費指向受託人、管理人、保管人、保薦人及投
資經理支付的費用，包括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用、保薦人
費用以及投資管理費用。各成份基金的投資管理費及受託人、
行政及保管人費用及保薦人費用須按月支付，並於各交易日累
積計算。」

第 67至
68頁

刪除「說明」下第 I部分「成份基金」之管理費一節的兩點，並以
下文取代：

「 • 由每個成份基金的資產中扣除的現有投資管理費、受託人、
行政及保管人費用以及保薦人費用的明細如下：

成份基金名稱 保薦人費用
受託人、行
政及保管人
費用

投資管理費

（按每年資產淨值的%計算）
BCT中國及香港股票基
金 0.24% 0.56% 0.51%

BCT亞洲股票基金 0.24% 0.56% 0.58%
BCT歐洲股票基金 0.24% 0.56% 0.58%
BCT環球股票基金 0.24% 0.56% 0.52%
BCT恒指基金 0.14% 0.56% 無 *
BCT大中華股票基金 0.14% 0.58% 無 *
BCT世界股票基金 0.24% 0.56% 無 *
BCT儲蓄易 2040 基金 0.14% 0.46% 無 *



6

BCT儲蓄易 2035 基金 0.14% 0.46% 無 *
BCT儲蓄易 2030 基金 0.14% 0.46% 無 *
BCT儲蓄易 2025 基金 0.14% 0.46% 無 *
BCT儲蓄易 2020 基金 0.14% 0.46% 無 *
BCT E90混合資產基金 0.24% 0.56% 0.52%
BCT E70混合資產基金 0.24% 0.56% 0.52%
BCT E50混合資產基金 0.24% 0.56% 0.52%
BCT E30混合資產基金 0.24% 0.56% 0.52%
BCT 靈活混合資產基金 0.24% 0.56% 無 *
BCT核心累積基金 無 0.59% 無 *
BCT 65歲後基金 無 0.59% 無 *
BCT人民幣債券基金 0.14% 0.485% 0.45%
BCT環球債券基金 0.24% 0.56% 0.48%
BCT港元債券基金 0.14% 0.43% 0.40%
BCT強積金保守基金 0.14% 0.44% 0.30%

• 除了上文以 *標示的成份基金外，由每個成份基金的資產
中扣除的投資管理費上限為有關成份基金每年資產淨值的
1.00%。就上文以 *標示的成份基金而言，投資管理費上限為
無，而投資管理費將在下文說明的第 II部分所示相關基金層
面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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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由每個成份基金的資產中扣除的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用
及保薦人費用上限總額為有關成份基金 (BCT 核心累積基金
及BCT 65歲後基金除外）每年資產淨值的 1.50%。就BCT 核心
累積基金及BCT 65歲後基金而言，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
用及保薦人費用上限總額為有關成份基金每年資產淨值的
0.59%。」

第 69頁 刪除「說明」下第 I部分「成份基金」下標題為「預設投資策略基
金」段落下的第二及第三段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上述服務付款總額包括但不限於就本計劃及各預設投資策略
基金所投資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受託人、管理人、投資經
理、保管人及保薦人，以及此等人士的任何獲授權代表所提供
服務而支付或應付的費用，而該等費用乃按各預設投資策略基
金及其相關基金的資產淨值的某一百分比計算，惟並不包括由
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相關基金招致的任何實付開支。

受託人以其分別作為受託人、管理人及保管人的身份就為每項
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提供的受託人服務（包括根據本計劃及強積
金條例的管限規則履行與本計劃及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有關的受
託人職責及履行或行使受託人職能，以及保管本計劃及預設投
資策略基金的投資及資產）以及行政服務（包括根據本計劃及強
積金條例的管限規則為使本計劃及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在成員資
料的處理和記錄、收取供款、處理投資和申索等方面能夠正常
運作所須的運作及行政性質的服務）收取全部「受託人、行政及
保管人費用」。保薦人並未就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收取任何保薦
費。投資經理並未在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層面收取任何投資管理
費。然而，投資經理就向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所投資的核准匯集
投資基金提供投資管理服務收取投資管理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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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0頁 刪除「說明」下第 II部分「相關基金」下標題為「管理費」的第一段，
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管理費：管理費指向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保薦人、投資
經理、受託人、管理人、保管人及登記人支付的費用，包括保
薦人費用、投資管理費用、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用及登記
費用。」

第 70至
72頁

刪除「說明」下第 II部分「相關基金」之管理費一節的第一點至第
五點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 • 由每個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或相關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
的資產中扣除的現有投資管理費、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
用以及保薦人費用（如有）的明細如下：

成份基金名稱 保薦人費用
受託人、
行政及保管
人費用

投資管理費

（按每年資產淨值的%計算）
BCT 中國及香港股票基
金 0.02% 0.10% 無

BCT 亞洲股票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歐洲股票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環球股票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恒指基金 不適用 0.05%上限 # 0.05%上限 #

BCT 大中華股票基金 不適用 無 0.31%上限
BCT 世界股票基金 不適用 無 0.61%上限
BCT 儲蓄易 2040 基金 不適用 0.10%上限 * 0.75%^
BCT 儲蓄易 2035 基金 不適用 0.10%上限 * 0.75%^



9

BCT 儲蓄易 2030 基金 不適用 0.10%上限 * 0.75%^
BCT 儲蓄易 2025 基金 不適用 0.10%上限 * 0.75%^
BCT 儲蓄易 2020 基金 不適用 0.10%上限 * 0.50%^
BCT E90混合資產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E70混合資產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E50混合資產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E30混合資產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靈活混合資產基金 不適用 0.07 %上限 0.45%
BCT 核心累積基金 不適用 0.08%## 0.08%##

BCT 65歲後基金 不適用 0.08%## 0.08%##

BCT人民幣債券基金 不適用 0.10% 無
BCT 環球債券基金 0.02% 0.10% 無
BCT 港元債券基金 不適用 0.0295% 無

# BCT恒指基金的相關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按以下比率分別
收取投資管理費和受託人費用：

（資產淨值之年率）
首港幣 150億元： 0.050%
次港幣 150億元： 0.045%
次港幣 150億元： 0.030%
之後： 0.0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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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應付的現行受託人費用包括就該
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所投資的（由富達管理的）其他核准匯
集投資基金所收取的每年最高 0.10%的受託人費用。兩個層
面應付的受託人費用總額的上限為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
金每年資產淨值的 0.50%。

^ 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應付的現行管理費指應付富達的
整體投資管理費總額。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對（由富
達管理的）其他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不會導致應付富達
及 / 或其關連人士的收費整體上升，即不會重複收取投資管
理費。該費用將於達到適用目標年份的年初（即 1月 1日）之 5
年前減少至 0.50%。

## 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（就核心累積基金而言，為景順
集成投資基金 — 核心累積基金，及就 65歲後基金而言，為
景順集成投資基金 — 65歲後基金）應付的現行管理費指應付
景順的整體投資管理費總額。上述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
金對（由景順管理的）預設投資策略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
投資不會導致應付景順及 / 或其關連人士的收費整體上升，
即不會重複收取投資管理費。

此外，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（就核心累積基金而言，
為景順集成投資基金 — 核心累積基金，及就 65歲後基金而
言，為景順集成投資基金 — 65歲後基金）應付的現行受託人
費用指該有關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其所投資的預設投資
策略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所收取的整體受託人費用。

• 由BCT靈活混合資產基金及BCT儲蓄易基金的每個相關核准
匯集投資基金的資產中扣除的投資管理費上限為有關相關核
准匯集投資基金每年資產淨值的 2.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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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由BCT 核心累積基金及BCT 65歲後基金的每個相關核准匯集
投資基金的資產中扣除的投資管理費上限為每年的 0.08%。
此上限並不是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銷售文件所述的上限，
而是相關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上限。

• 由每個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資產中扣除的受託人、行政
及保管人費用及保薦人費用（如有）上限總額如下：

成份基金名稱
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
人費用及保薦人費用

上限總額 
（按每年資產淨值的%

計算）
BCT中國及香港股票基金 1.00%
BCT亞洲股票基金 1.00%
BCT歐洲股票基金 1.00%
BCT環球股票基金 1.00%
BCT 儲蓄易 2040 基金 0.50%
BCT 儲蓄易 2035 基金 0.50%
BCT 儲蓄易 2030 基金 0.50%
BCT 儲蓄易 2025 基金 0.50%
BCT 儲蓄易 2020 基金 0.50%
BCT E90混合資產基金 1.00%
BCT E70混合資產基金 1.00%
BCT E50混合資產基金 1.00%
BCT E30混合資產基金 1.00%
BCT靈活混合資產基金 0.25%
BCT 核心累積基金 0.08%#

BCT 65歲後基金 0.08%#

BCT人民幣債券基金 1.00%
BCT 環球債券基金 1.00%
BCT 港元債券基金 0.30%

# 此上限並不是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銷售文件所述的上限，
而是相關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上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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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4頁 刪除「說明」下第 IV部分「自強積金保守基金扣除之費用」之「行
政費用」一段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行政費用：儘管有上述的費用、收費及其他開支，只可在下
列情況下，從本身累算權益為強積金保守基金一部份的成員帳
戶扣除行政費用（包括受託人、行政及保管人費用、保薦人費
用及投資管理費用）：」

自2019年5月1日起生效的變更

第 75頁 刪除「8.一般資料」一節中的「8.2公布資產淨值及價格」分節的第
一句，並以下文取代：

「各成份基金按單位計算資產淨值、發行價格及贖回價格等，
將至少每周於英文虎報及星島日報刊登公布。」

日期：2019年 1月 18日

由銀聯信託有限公司刊發

銀聯信託有限公司Bank Consortium Trust Company Limited


